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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政告〔2017〕2号
━━━━━━━━━━━━━━━━━━━━━━━━━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重申

德宏芒市机场净空保护区域的通告

为进一步强化德宏芒市机场的净空保护工作，确保航空器的安全飞行，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民用机场管理条例》《云南省民用运输机场保护条例》《德宏芒市机场净空与电磁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将德宏芒市机场净空保护区域重申通告如下：

一、德宏芒市机场净空保护区域范围为：机场跑道中心线两侧各10公里，跑道端外各20公里的长方形区域（具体范围以矩形四角定位坐标围合的区域为准）。其四至界线如下：北至桦桃国有林，南至三台山乡勐丹村民委员会，东至勐旺国有林，西至轩岗乡芒广村民委员会。保护区内乡镇包括勐焕街道、芒市镇、风平镇、轩岗乡、三台山乡。

芒市机场净空保护区域矩形区域四角定位坐标点列表如下：

	点号
	WGS84

	
	经度
	纬度

	1
	98°26′32.140″
	24°36′0.156″

	2
	98°27′19.436″
	24°12′9.276″

	3
	98°18′56.139″
	24°19′47.124″

	4
	98°44′55.483″
	24°28′21.348″


二、将德宏芒市机场净空保护区域确定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禁飞区域。

三、禁止在德宏芒市机场范围内和芒市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从事下列活动： 

（一）擅自对空炮射或者升放飞艇、无人机、热气球、风筝、滑翔机、动力伞、高升、孔明灯、无人驾驶的自由气球、系留气球和其他升空物体；

（二）排放大量烟雾、粉尘、火焰、废气等影响飞行安全的物质；

（三）焚烧产生大量烟雾的农作物秸秆、稻草及其他杂物、垃圾等；

（四）其他可能影响民用机场净空保护的行为。

四、违反规定行为的，由相关职能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鼓励单位、组织和个人就上述净空保护区域内违规飞行活动向公安机关和德宏芒市机场净空管理部门进行举报。监督举报电话：（0692）110、2934676、2934655、2934635。

特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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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芒市机场净空保护区范围图

芒市人民政府

2017年5月12日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5月12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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